
99年第二次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：30150 

 等  別： 三等考試 

 類    科： 司法官 

科  目： 刑事訴訟法 

考試時間： 2小時 座號：        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不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不予計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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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於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與乙發生車禍致重傷陷入昏迷成為植物人，甲之配偶丙因

中風行動不便，甲之長子丁見告訴期間將滿 6 個月，乃提出甲、丙之診斷證明書，
主張甲、丙皆不能行使告訴權，且無其他得為告訴之人為由，聲請檢察官指定其為

甲之代行告訴人。檢察官乃於同年 6 月 20 日指定丁為甲之代行告訴人，惟丁於同

年 7 月 8 日始提出告訴。嗣乙與丁成立和解，丁乃向檢察官撤回告訴。後因甲之次

子戊，不滿和解條件，主張其至同年 6 月 1 日回國始知悉甲被乙撞傷，且丁未取得
丙之授權，戊則已取得丙之授權，於同年 8 月 11 日以丙有獨立告訴權，戊為丙之

告訴代理人，再對乙提出告訴。問檢察官應如何偵結本案？（25分） 

二、甲、乙夫妻二人感情不睦，乙自訴甲詐欺取財罪嫌後，再就同一事實向警察局提出告

訴，甲到案自白認罪，警察局乃函送地檢署，檢察官應如何處理？設若檢察官起訴甲

犯有詐欺取財罪嫌，受命法官行準備程序時，如被告甲自白犯罪；或否認犯罪並

抗辯其於警詢時之自白係出於警察刑求，且警察違法搜扣之帳冊不得作為證據。受命

法官得如何處理？（25分） 

三、甲涉妨害性自主而致人於重傷罪嫌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。地方法院判決甲有罪，量

處有期徒刑十年。被害人乙認為量刑太輕，請檢察官上訴，卻因檢察官遲誤上訴期

間，致遭高等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確定。乙因被性侵而羞憤不已，於得知上訴駁回翌

日自殺身亡。如檢察官以乙自殺之事實，主張「發現確實之新證據」為甲不利益聲

請再審，試問：應向何法院為之？法院應如何審理？倘若乙並非自殺身亡，而是於

判決確定翌日傷重不治，法院對於再審聲請的審理是否有所不同？（25分） 

四、甲是知名整型外科診所醫師。某日，地檢署接獲病患告發，指稱該診所使用未經衛

生署核准的藥品及整型技術，多位愛美女士因而毀容或身體不適，檢察官於是展開

偵查。檢察官懷疑甲涉嫌重大，但欠缺具體事證，於是先以關係人傳喚甲，打算取

供後再行起訴，試問此種偵查作為是否合法？設若病患乙向地檢署告訴甲犯業務過

失重傷罪嫌，並經檢察官起訴，審理中，甲抗辯乙之毀容肇因於未定期回診及遵守

術後醫囑，非藥品及手術失誤所致。經法院囑託萬芳醫院醫學美容中心鑑定後認為

甲確有疏失。甲不服，請求鑑定醫師出庭接受詰問或詢問，試問萬芳醫院得否拒絕？

（25分） 


